
梅州市发展和 局

局梅 州 市∷财

梅市发改收费 〔2019〕 35号

文件

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 梅州市财政局转发

关于扩大部分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

免征对象范围的通知

市直有关单位、中央省属驻梅有关单位,各县 (市 、区)发展和

改革局、财政局 :

现将 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扩大部分涉企行
·
  政事业性收费免征对象范围的通知》(粤发改价格函 〔2019〕 “9

号 )转发给你们,请贯彻执行。



(此页无正文 )

公开方式 :主动公开

退l¨刂歹丿矽

抄送:市审计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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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()19年 2 丿目 19 日 印发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



广 东 省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

东 省 财广

粤发改价格函〔2019〕 “9号

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

扩大部分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

免征对象范围的通知

省直有关单位,中央驻粤单位,各地级以上市发展改革局 (委
)、

财政局,各县 (市、区)发展改革局、财政局 :

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,加快建设统一开放、竞争有序的市

场体系,巩 固和扩大企业减负成效,经省人民政府同意,决定 自

2019年 3月 1日 起,将 《关于免征部分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

知》(粤发改价格 〔⒛16〕 180号 )所规定的免征对象由
“广东省

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
‘营业执照’且其组织机构代码证机构类

型为
‘企业’的经营单位

”
,扩大至“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(含原工商

行政管理部门)核发‘营业执照’且其组织机构代码证机构类型为

‘企业’的经营单位”。其他粤发改价格 〔⒛16〕 180号 文和国家相



铲和吣
景鸶省刁0F改

关政策已有规定的,继续按规定执行。

公开方式∶主动公开

抄送:审计署驻广州特派办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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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审计厅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堆掬挥
碜 讶


